
元智大學管理學院泓格科技葉廼廸研究生獎助學金設置辦法 

107.09.04 一 0 七學年度第一次管院主管會議通過 
109.06.16 一 0 八學年度第十四次管院主管會議通過 

111.04.18  一一 0 學年度第七次管院主管會議通過 

111.12.06  一一一學年度第七次管院主管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管理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校友葉廼廸樂善好施，為協助本院優秀研

究生順利完成學業，鼓勵學生精進學習、參與學術競賽、從事學術活

動，以提昇自身能力，特捐贈設置「元智大學管理學院泓格科技葉廼

廸研究生獎助學金」（以下簡稱本獎助學金）。

第二條 本獎助學金除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為每學期辦理一次外，其餘每學年

辦理一次，用於獎勵本國籍研究生在學術發表、學術競賽、國際證照、

實務實習、團隊領導、社會關懷與影響等面向表現優異表現；及清寒

優秀學子。

第三條 獎助原則：

一、學術發表︰

為鼓勵研究生投稿高水準之期刊刊登及國際研討會發表，惟，該論文

必須與管理議題相關且在本校碩士班修業期間內完成，若有共同作者

必須含本院專任教師，該期刊論文所屬機構必須列有元智大學，一篇

論文只供一位同學申請一次。

期刊刊登：凡論文被 SSCI、SCI、TSSCI、科技部管理學門國際期刊分

級排名 B+以上期刊接受刊登者。 

國際研討會發表：符合管理學院博士班修業要點表列頂尖或優良國際

研討會。

二、 學術競賽︰

參加全國性及國際性競賽得獎。

「全國性競賽」係指由中央政府機構、各級地方政府主管機關主辦、

委辦或指導之專業學術競賽，或國內外學術團體、企業機構主辦重要

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，參賽者需涵蓋全國北、中、南、東區及離島

三個區域(含)以上。 

「國際性競賽」係指由各國政府機構、各級地方政府主管機關主辦、

委辦或指導之專業學術競賽，或國內外學術團體、企業機構主辦重要

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，參賽者至少 3 個國家/地區(含)以上(含臺灣地

區)代表參與者，即可認定為國際性競賽。若參與者包括大陸、香港、

澳門人士僅能算 1 國家(地區)數；若參與之外籍人士為舉辦學校校內

外籍師生者，則不可列入前揭國別(地區)數之計算。



三、 國際證照 

在學期間取得或通過專業證照考試者，國際證照類：認證理財規劃顧

問（CFP）、特許財務分析師（CFA）、 財金風險管理分析師（FRM）、

美國內部稽核師（CIA）、美國會計師（CPA）、美國管理會計師(CMA)、

澳洲會計師（CPA）、大陸會計師（CPA）。 

四、 實務實習 

參與企業實習，對實習企業有具體貢獻者。 

五、 團隊領導 

領導團隊參加校內外創意活動或競賽表現優異者。 

六、 社會關懷與影響 

以實際行動關懷台灣社會，並有具體成果者。 

七、 清寒優秀學生： 

(一) 本籍研究生境遇特殊（如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、身心障礙學生或

子女、家中突遭急難變故或其他特殊原因等）。 

(二) 前一學期學業全班排名前 50%，且操行平均 80 分以上。 

(三) 由師長或主任推薦(請評估學生品行之表現，審慎推薦)。 

(四) 每學期辦理一次，於公告後兩星期內提出申請。 

第四條 申請檢附資料： 

申請者需填具申請表乙份，並依第三條所列之類別檢附相關資料影本。 

第五條 申請程序與期限： 

凡在學期間符合條件之一者，於公告時間內提出申請，經本院碩士班

班務會議初審，主管會議複審，通過後給予核定之獎助學金金額。逾

期不予受理。 

第六條 本獎助學金金額及名額：每學年頒發總金額 100,000 元整，每名以頒

給 10,000 元為原則，對於家庭經濟狀況特別困難，經師長或主任推薦

之補助最高 30,000 元整。 

第七條 上列規定若有未盡事宜，則提本院主管會議討論決定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院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元智大學管理學院泓格科技葉廼廸研究生獎助學金申請表 

姓名  學號  

學系 
 經營管理碩士班 

 財務金融暨會計碩士班 

限本國籍研究生 

年級  

性別  生日 民國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通訊 
地址 

 
聯絡 
電話 

 

申請 
類別 

學術發表 學術競賽(全國性) 學術競賽(國際性) □國際證照 
實務實習 團隊領導    社會關懷與影響  清寒優秀學生 

具 
 

體 
 

事 
 

項 
 

說 
 

明 

請先行評估所列事由之重要性依序填寫，填寫順序會作為審查參考：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‧是否曾獲獎章：□是 獎章種類：學業 學術 活動 服務 才

藝 體育 

獲獎學年度：      學年度 

  獲獎章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以上請提供附件或說明資料） 

申請人  
指導教授/
任課老師 

 

班主任  院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附註：本申請表依據「元智大學管理學院泓格科技葉廼廸研究生獎助學金設置辦法」辦理，請詳

閱。 


